
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

———基于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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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绩效与政府形象两个角度解释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

意度，而对治理过程的关注相对缺乏。本文提出从参与有效性的视角来解释公众满意

度，即公众感受到政府与民协商的诚意、觉得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有助于提升公众

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参与有效性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三个维度。在实证上，本

文通过对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来检验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类参与有效性与

公众环保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有效性都显著提升了

公众满意度，省层面的客观污染水平对公众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而政府透明度对公众

满意度的影响并不稳健。由此可见，引入参与有效性的理论视角有助于丰富并拓展政

府绩效评价与公众满意度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完善公众参与过程、提升政府公信

力等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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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是政府合法性与公信力的重要社会基

础。 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绩效和政府形象两个角度出发， 认为公众对政府

工作的评价或者取决于客观治理绩效， 或者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整体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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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冲， ２０２２； 曾莉、 李佳源， ２０１３； 范柏乃、 金洁， ２０１６； 李文彬、 何达

基， ２０１６； Ｓｔｉｐａｋ， １９7９； Ｐａｒｋｓ， １９８４； Ｐｅｒｃｙ， １９８６；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ｔｅｒ，

１９８３；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ｋｉｎｓｏｐｐ， ２０１１）。 这种研究路径主要关注政府治理结果，

而忽视了治理过程对公众评价的重要影响。 程序正义理论指出， 相比于治

理结果，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更多取决于其对治理过程的感知 （Ｔｙｌｅｒ，

１９９０；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Ｂｌｕｍ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ｒ， ２０１１； Ｈｉｂ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ｓｓ⁃Ｍｏｒｓｅ，

２００２）。 公众参与是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公众评价影响深远。 一

方面， 参与治理过程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 提升公众参与公

共事务的效能感及对政策的支持度； 另一方面， 随着治理议题的复杂化、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网络媒介的扩大器效应， 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府工作

的期望与评价标准的分化度不断提高。 公众参与不仅有助于多元化观点与

诉求的表达， 也能使参与者学会尊重并接受与自己期望不同的治理结果，

促进共识的达成 （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 ２００３）。

然而， 并非所有的参与都能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只有公众眼中

的有效参与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前公众参与在地方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

制约， 包括制度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 地方政府的形式化推行、 政府对公众

参与的反馈不足、 公众对政府考核评价缺乏话语权等 （张紧跟， ２０１7； 马

亮、 杨媛， ２０１９； 颜海娜等， ２０２１）。 名义或形式化的参与不仅不能提升公

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反而有可能加剧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危机， 促使

公众采用非制度化的方式发声， 影响社会的稳定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３； Ｓｕｎ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０） 。 在此情境下， 增强公众对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 进

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是公众参与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所在。 换言

之， 影响公众评价的并非参与行为本身， 而是参与过程及其有效性， 参与

有效性则来源于公众对参与途径是否通畅、 参与程序是否公正以及自己的

声音能否被听到等方面的主观感知 （Ｋｗｅｉｔ ａｎｄ Ｋｗｅｉｔ， ２００7）。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 公众参与理念及其规则在立法、 行政、 司法

领域中日益扩展 （张紧跟， ２０１7； 黄学贤、 齐建东， ２００９； 朱未易， ２０１０）。

现有研究着重考察行政执法领域的公众参与 （吴建南等， ２０１６； 颜海娜

等， ２０２１）， 对立法与司法领域的公众参与关注较少。 本文认为， 一个完

·６０２·



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

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必须综合考察立法、 行政与司法领域的公众参与有效

性。 从理论上说， 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对公众评价的影响机理存在差

异， 分别形塑了公众对政府开放性、 回应性与规范性的感知。 从实践上

说， 这三个领域的参与既不是相互独立， 也不是完全重叠的， 而是环环相

扣， 共同形塑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 总之， 本文引入参与有

效性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阐明了参与有效性形塑公

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从而丰富并拓展了现有的政府

绩效评价的理论视角。 实证上， 本文将通过分析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来验证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有效性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

影响。

本文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将梳理公众满意度的现有研究； 第三部分提

出本文的理论观点， 阐述参与有效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

设； 第四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第五部分呈现统计分析结

果； 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讨论。

二　公众满意度的现有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绩效和政府形象两个角度来解释公众对政府工作

的满意度。 客观绩效论提出， 政府治理绩效对公众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即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 公众满意度也越高。 不少研究表明， 政

府环保绩效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林挺进， ２０１５； 李

文彬、 何达基， ２０１６； 李文彬等， ２０１９）。 然而， 学界对客观绩效能否有

效解释公众满意度仍存在争议。 比如， 斯迪帕克 （Ｓｔｉｐａｋ， １９7９） 的研究

显示， 客观绩效的大幅提升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非常小且不显著。 一个可

能的解释是， 只要服务质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公众就对公共服务的关

注甚少， 因而难以感知到服务质量的差异。 除了对公共服务的了解程度之

外， 公众主观评价还受到个人偏好和心理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 公众对公

共服务的评价标准取决于他们对服务质量的期望。 在客观绩效相同的情况

下， 公众对服务质量的期望越高， 满意度就越低 （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 ２００４）。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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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保满意度的研究也发现， 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与他们对环境质

量的期望成反比 （卢春天、 洪大用， ２０１５）。 此外， 公众在评价政府工作

时还可能存在归因偏差， 因混淆不同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而导致评价与客

观绩效间存在差距 （Ｓｔｉｐａｋ， １９7９）。

面对斯迪帕克等人的质疑， 后续研究尝试厘清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

的影响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客观绩效理论模型， 以提高主客观绩效评

价的契合度 （徐国冲， ２０２２）。 帕克斯 （Ｐａｒｋｓ， １９８４） 指出， 客观绩效和

公众主观评价间的差距源于研究方法上的偏误， 包括主客观指标所测量的

概念不一致、 对客观绩效指标的聚合度过高以及理论模型设定不合理。 为

了纠正这些偏误， 帕克斯主张在主客观指标之间建立一个联结机制， 即公

众对公共服务的经历和体验。 换言之， 客观绩效通过个人经历和体验影响

公众的主观评价。 与缺乏公共服务经历的公众相比， 公共服务经历丰富的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更加准确。 珀西 （Ｐｅｒｃｙ， １９８６） 进一步完善了公众

主观评价公共服务绩效的理论框架， 指出公众的个人特征、 对服务质量的

期望、 公共服务相关经历以及对客观绩效的感知等因素共同影响公众对政

府工作的评价。 实证分析显示， 在控制这些变量后， 公众能够准确感知政

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 并运用这些感知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 曾莉、 李佳

源 （２０１３） 的研究发现， 在整体层面上客观绩效对公众主观评价具有显著

影响， 而在具体层面上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

是由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流程特征导致的。

政府形象论则提出， 公众满意度并非取决于对特定服务领域的绩效评

价， 而是来源于公众对政府形象的感知。 布朗和库尔特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ｔｅｒ，

１９８３） 的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质量评价对多个公众满意度指标呈现一致的

显著影响， 而公共服务的客观水平对公众满意度缺乏解释力。 范柏乃、 金

洁 （２０１６） 从政府责任心、 进取心、 诚信度和廉洁度四个方面对政府形象

进行测量， 发现政府形象对公共服务绩效感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并在

公共服务供给对绩效感知的影响方面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此外， 还有研究

探究政府形象的特定面向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李文彬、 何达基 （２０１６）

对政府透明度展开深入研究， 发现政府透明度不仅显著影响公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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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调节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效应。 由于政府公布的绩效信息与

公众感受之间存在落差， 政府透明度的提升反而会降低环保绩效对公众满意

度的影响。 帕克和布伦金索普的研究也证实了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任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ｋｉｎｓｏｐｐ， ２０１１）。

虽然现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公众满意度提供了重要的洞见， 但是仍有可改

进之处。

首先， 现有文献倾向于将公众看作顾客， 假定他们被动地接受政府所提

供的公共服务并对其作出评价。 事实上， 公众不仅是顾客， 而且是具有公共

精神、 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 （登哈特、 登哈特， ２０１６）。 公众对公共服

务的评价应当包括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９８２）。 其

中， 经济维度主要关注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效果， 政治维度关注的则是政

府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以及公共服务分配的公平性。 对回应性和公平性的考

量要求服务供给模式从政府向公众的单向供给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作为合作者

共同参与服务的生产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９８２）。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过往

研究较重视公共服务评价的经济维度但忽视了政治维度， 公众参与对政府绩

效评价及满意度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其次， 治理绩效论和政府形象论没有充分考虑治理过程对公众满意度的

影响。 事实上，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不仅取决于治理结果， 还取决于治理

过程是否公平 （Ｔｙｌｅｒ， １９９０）。 现有研究表明， 治理过程对政府信任和政府

工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 （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 ２０１５）。 公众参与是治理过程的有机构

成要素。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和体验会形塑他们对政府治理过程的感

知， 进而影响其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 基于此， 本文认为有必要引入

参与有效性视角来更好地解释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三　参与有效性视角下的公众满意度：理论与假设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不仅取决于客观治理效果， 还取决于他们对治理

过程的主观感知 （Ｋｗｅｉｔ ａｎｄ Ｋｗｅｉｔ， ２００7）。 正如程序正义理论所指出的，

如果公众认为政府的治理过程是公平的， 即使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 那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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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也能够坦然接受 （Ｔｙｌｅｒ， １９９０；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Ｂｌｕｍ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ｒ， ２０１１）。 后

续研究证实了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即相比于政策结果， 公众对政府

的评价更多取决于对政府治理过程的感知。 换言之， 现行治理过程越符合

公众认为应当采取的治理过程， 则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也越高 （Ｈｉｂ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ｓｓ⁃Ｍｏｒｓｅ， ２００２）。

公众参与是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于将公众偏好纳入决策过

程、 提高决策的质量、 提升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 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等

（Ｂｅｉｅｒｌｅ， １９９９； Ｋｏｓｔｋａ ａｎｄ Ｍｏｌ， ２０１7）。 赫里安等 （Ｈｅｒｉ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的研究显示， 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 从而显

著地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对政策的支持度。 此外， 有效的参与

过程还能够培养参与者对不同观点的理解与尊重， 并学习在协商与妥协中

寻求共识的达成 （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 ２００３）。 范柏乃、 金洁 （２０１６） 的研究发现，

公众参与在公共服务供给与绩效感知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在公众参与度较

高的条件下， 公共服务供给特征对绩效感知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 明承瀚

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然而， 并非所有的参与都会影响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只有公众眼中

的有效参与才会产生积极影响。 马亮、 杨媛 （２０１９） 的研究发现， 公众参与

和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不大， 绩效公开环节的参与甚至降低了公众满意

度。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政府并没有真正将公众参与视为反映民意、 采纳民

智的工具， 在推行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形式重于实质， 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被大大弱化。 即使政府想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也大多集中于治理的末端环

节， 并未赋予公众政策制定与考核评价方面的话语权， 从而使公众觉得公共

事务治理与己无关， 进而选择 “理性冷漠” （颜海娜等， ２０２１）。 由于中央政

治信号模糊、 法律制度欠缺可操作性、 地方政府激励不足等原因， 公众参与

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被屡屡虚置或被施加诸多限制 （张紧跟， ２０１7）。 在此背

景下， 参与的关键在于让公众切实感受到政府与民协商的诚意， 提升公众对

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 进而提升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 也就是说，

比起实际上是否参与， 公众可能更加关心自己是否有参与的机会以及自己的

声音能否被听到 （Ｋｗｅｉｔ ａｎｄ Ｋｗｅｉｔ， ２０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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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 公众参与逐渐贯穿于立法、 行政与司法领

域 （张紧跟， ２０１7； 黄学贤、 齐建东， ２００９； 朱未易， ２０１０）。 其中， 立

法参与是指公众对立法和决策所涉及的切身相关或公共利益问题表达意见

和建议， 行政参与是指公众通过制度化途径参与行政管理活动， 司法参与

是指公众为实现权利救济而参与诉讼过程并对诉讼结果施加影响。 本文认

为， 综合考虑这三个领域的参与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

论上说， 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对公众评价的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立法参

与旨在改变治理框架与规则， 影响的是公众对政府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感

知。 行政参与通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影响公众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

司法参与强调程序和规则， 会影响公众对政府规范性与法治化的感知。 从

治理实践上说， 这三个领域的参与环环相扣， 共同形塑了公众对政府工作

的评价与满意度。 邻避研究表明， 当公众不认可污染性项目的选址结果

时， 往往会进一步质疑政府规划与决策过程的合法性， 并要求参与政策制

定过程 （Ｓｕｎ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０）。 在另一些情况下， 当维权行动受阻时，

公众会诉诸法律。 对他们而言， 司法制度不仅被认为是直接的纠纷解决途

径， 而且是与其他维权行动相互呼应的一种策略性手段 （Ｌｅ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Ｙｉｐ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单一维度的公众参与， 对多维

度的参与有效性的系统分析相对缺乏。 基于此， 下文从环境保护领域切

入， 从立法、 行政与司法三个维度综合考察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之间

的关系， 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立法参与

立法参与有效性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感知， 进而影

响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已有研究指出， 参与主体多元化、

共同决策机制以及可信赖的调停者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Ｅｒｎｓｔ， ２０１９）。 当居民感受到政府推动公众参与决策方面的努力， 且觉得

自己能够对决策施加影响时， 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将会显著提高

（Ｋｗｅｉｔ ａｎｄ Ｋｗｅｉｔ， ２００7）。 就中国环境治理而言， 过去几十年间， 代表经

济发展的利益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 与之相比， 代表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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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利益团体处于弱势地位， 对决策过程影响甚微。 在此背景下，

立法参与有效性意味着公众的环保呼声能够被听到， 这有助于增强公众对

环保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信心。 此外， 立法参与有效性还意味着公众能切

实感到绿色力量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 而这有助于推动更符合环保理念

的政策法规的出台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３）。 由此， 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Ｈ１： 立法参与有效性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二）行政参与

在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 公众与政府间存在大量互动， 这将通过塑造公

众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影响他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已有研究发

现， 有效的投诉制度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居民向地方政府

或环保组织反映问题的渠道通畅有助于减少他们对公共服务项目的负面评价

（Ｒｕｓ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２０１３）。 类似地， 居民就林业管理工作向政府表达意见

这一参与形态对公众满意度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 ２００３）。 随着

数字社会的发展， 环保热线、 信访、 微博、 微信与各类环保应用小程序成为

公众向政府反映污染问题、 协助政府开展环境执法的重要途径。 政府对公众

投诉及时而有效的回应表明了政府对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视， 有助于增强公众

对政府的信心 （颜海娜等， ２０２１； Ｈｓ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此外， 行政参与有效

性还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政治效能感。 通过向政府提供污染信息并得到政府的

积极反馈， 公众能够感知到参与的社会价值， 心理上感到自己被认同和被需

要， 进而会形成对政府工作的积极评价 （Ｓｊｏ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7）。 由此， 本文

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Ｈ２： 行政参与有效性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三）司法参与

司法参与有效性会影响公众对政府治理过程的规范性与法治化的感知，

从而影响他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为推进环境法治建设， 中国政

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司法改革， 包括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 推行环境公益诉

讼等。 这些措施不仅传递了中央政府坚决整治污染的信号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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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拓宽了环境纠纷处理的渠道。 事实上， 高效的环境司法会鼓励公众通过诉

讼实现环境维权， 减少对上访等非司法维权途径的依赖 （范子英、 赵仁杰，
２０１９）。 更重要的是， 对司法参与有效性的感知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环境纠纷

处理程序和规则的认可， 消除对地方政府偏袒污染企业的疑虑 （范子英、 赵

仁杰， ２０１９； 梁平汉、 高楠， ２０１４）， 从而增强公众对环境治理过程的规范

性与公平性的感知。 由此， 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Ｈ３： 司法参与有效性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四　数据与测量

本文使用的个人数据来自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
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 采用多阶分层抽

样， 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大陆 ２８ 个省级行政单位①。 调查对象为 １８ 岁以上

居民。 其中， 本文所使用的法制模块是总体调查的子模块， 仅访问其中

１ ／ ３ 的受访者， 有效样本量为 ３777。 地区层面的污染数据源于 《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 ２０１５》， 涉及的指标包括 ２０１４ 年各省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

气排放量。 之所以采用 ２０１４ 年的污染数据， 是因为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

作的满意度往往是基于过去的治理绩效， 客观污染水平对满意度的影响存

在一定的滞后性。

（一）因变量

因变量是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居民问卷中

的具体问题是： “您对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呢？” 本文

将备选项 “非常不满意” 和 “不满意” 重新编码为 １， “一般” 编码为 ２，
“满意” 和 “非常满意” 编码为 ３， 从而得到一个定序因变量。

（二）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受访者感知的参与有效性， 包括立法参与、 行政参与和司法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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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有效性三个维度。 立法参与有效性使用如下问题测量： “如果国家正在

制定一项法律， 是关于拆迁、 环保、 汽车限行、 个人所得税等与您个人利益

密切相关的。 如果只通过正式渠道， 您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立法中得到反映

或得到反馈的难易程度如何？” 该变量的取值为 １ （非常困难） ～ ５ （非常

容易）， 取值越大意味着立法参与有效性越高。

行政参与有效性使用如下问题测量： “如果在您家附近有一家企业违

反规定排放废气或污水， 严重损害居民健康。 如果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件

事， 政府会如何处理？” 备选项分别为 “政府根本就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但会拖很久”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但不会

很快” “政府很快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政府会立即派人来调查处理”， 对

应赋值为 １ ～ ５， 取值越大意味着政府的处理效率越高。

司法参与有效性使用如下问题测量： “如果居民向法院起诉要求上面

这家 （违规排放） 企业赔偿损失， 您认为一审判决出结果的速度会有多

快？” 该变量的取值为 １ （非常慢） ～ ５ （非常快）， 取值越大意味着司法参

与的有效性越高。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各省环保绩效、 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透明度以及受访者

的基本特征变量。 本文使用各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来测量

客观环保绩效， 通过主因子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将两者合并成一个省环保

绩效因子。 为了控制经济增长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 本文还纳入了省人

均 ＧＤＰ 变量 （吴建南等， ２０１６）。 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 （李文彬、 何达

基， ２０１６；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ｋｉｎｓｏｐｐ， ２０１１）， 本文用政府透明度来测量政府形

象， 具体指标为公众通过正式渠道了解地方政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的难

易程度， 变量取值为 １ （非常困难） ～ ５ （非常容易）， 取值越大意味着政

府透明度越高。 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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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和户口类型。 现有研究指出， 与女性相比， 男性对政府环境保护工

作的评价更高 （卢春天、 洪大用， ２０１５）。 现有研究对年龄、 受教育程度

和收入水平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仍有分歧 （卢春天、 洪大用，

２０１５； 孙小逸、 黄荣贵， ２０１９； 林挺进， ２０１５）。

（四）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进行分析。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同时受到个人特征和省层面的

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 这意味着本文的解释变量同时包含个人和地区两个层

次， 这有可能违反定序逻辑斯蒂回归的独立性假设。 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

归根据数据的聚类性质进行建模， 能有效估计个人与省层面变量对公众满意

度的影响效应。

五　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 １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所示，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

总体偏低。 只有 ４7． ４２％的受访者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 ３３． ０６％

的受访者表示一般， １９． ５２％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公众感知的参与有效性

总体得分偏低， 且不同类型的参与形态存在明显差异。 立法参与有效性水

平最低， 只有 ５． 7２％的受访者认为只通过正式渠道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能在

立法中得到反映或反馈。 与之相对， 行政参与有效性水平较高， １８． ０５％的

受访者认为政府对污染举报的处理效率较高。 司法参与有效性水平居中，

有 １０． ４５％的受访者认为法院能够快速地对环境纠纷作出判决。

在控制变量方面， 各省人均 ＧＤＰ 为 ５． ２３ 万元。 客观环保绩效因子的

标准差为 ０． ８５， 表明省间的环境污染水平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在 ３777 名

受访者中， ５３． ０６％为女性， ４６． ９４％为男性； 平均年龄为 ５０． ２２ 岁， 标准

差为 １7． ０7； 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８． ６３ 年， 平均年收入为 ２． ６３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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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受访者中 ５7． ４7％ 是农村户口， ４２． ５３％ 是城市户口。 此外， 仅有

５． ４7％的受访者认为通过正式渠道能够非常容易和较为容易地了解地方政

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 表明政府透明度偏低。

表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Ｎ＝３７７７）

类别变量 取值 占比 （％）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

满意度

不满意 １９． ５２ （7３０）

一般 ３３． ０６ （１２３６）

满意 ４7． ４２ （１77３）

只通过正式渠道， 提出的意

见或建议在立法中得到反映

或反馈的难易程度

非常困难 ３１． ５１ （１０５８）

比较困难 ４４． ２５ （１４８６）

一般 １８． ５２ （６２２）

比较容易 ５． ３９ （１８１）

非常容易 ０． ３３ （１１）

如果向有关部门举报污染情

况， 政府会采取何种处理

方式

政府根本就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９． ３7 （３２９）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但会拖很久 ３９． ３４ （１３８２）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但不会很快 ３３． ２５ （１１６８）

政府很快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１６． ００ （５６２）

政府会立即派人来调查处理 ２． ０５ （7２）

如果向法院起诉要求企业赔

偿损失， 一审判决出结果的

速度

非常慢 １３． ３３ （４３５）

比较慢 ４３． ９３ （１４３４）

一般 ３２． ２９ （１０５４）

比较快 ９． ９０ （３２３）

非常快 ０． ５５ （１８）

通过正式渠道， 了解地方政

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的难

易程度

非常困难 ３２． ２６ （１１０２）

比较困难 ４６． ８7 （１６０１）

一般 １５． ４０ （５２６）

比较容易 ５． １５ （１7６）

非常容易 ０． ３２ （１１）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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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变量 取值 占比 （％）

性别
女 ５３． ０６ （２００４）

男性 ４６． ９４ （１77３）

户口类型
农村 ５7． ４7 （２１６９）

城市 ４２． ５３ （１６０５）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个人层面 （Ｎ= ３777）

年龄 （岁） ５０． ２２ １7． ０7

受教育年限 （年） ８． ６３ ４． ６８

年收入 （万元） ２． ６３ ５． ８４

省级层面 （Ｎ= ２８）

人均 ＧＤＰ （万元） ５． ２３ ２． ２7

标准化客观环保绩效因子 ０． ００ ０． ８５

  注： 括号中为选择对应选项的人数。

（二）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模型 １ 分析了控制变量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见表 ２）。 虽

然省间方差仅为 ０． ０４， 但统计检验结果显示， 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与定

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卡方值为 7． ８５， ｐ 值为 ０． ００２５），

这说明选择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具有统计适当性。 就个人特征而

言，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满意度受年龄、 受教育年限、 年收入和政府透明度

的影响。 年龄的系数为 ０． ０１ 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表明年长者对政府环

境保护工作更为满意。 这个结果与孙小逸、 黄荣贵 （２０１９） 的发现一致。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年轻人的思想开放， 更有可能采纳亲环境价值观， 对

环境保护和环境参与持有较高期望， 从而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较

大。 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０． ０５ 且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受教

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较低。 与低收入群体相

比， 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较低 （年收入对数

·7１２·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的系数为-０． １０ 且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的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与期望较高， 从而导致满意度较低。 此

外， 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环保满意度 （回归系数为

０． ２０ 且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这一发现与政府形象论的预期相一致 （范

柏乃、 金洁， ２０１６； 李文彬、 何达基， ２０１６）。

就省层面的变量而言， 人均 ＧＤＰ 的系数为-０． ０7 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公众的环保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 即与来自经济

不发达省份的居民相比， 来自经济发达省份的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

意度较低。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经济发达省份的居民在满足一定的物质需求

后， 对生活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其中包括清洁、 安全的生活环境， 由

此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标准也就更高。 有趣的是， 客观环保绩效因

子对公众满意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客观绩效论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表 ２　 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自变量 模型 １ （基准模型） 模型 ２ （解释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女性= ０） ０． １４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０． ０８

年龄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１

年收入对数 -０． １０* ０． ０４ -０． １１* ０． ０４

户口类型 （农村= ０） -０． １２ ０． ０９ -０． １7 ０． １０

各省人均 ＧＤＰ -０． ０7** ０． ０３ -０． ０８** ０． ０３

各省环保绩效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２ ０． ０８

政府透明度 ０． ２０***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０． ０６

立法参与有效性 ０． １５** ０． ０５

行政参与有效性 ０． ３３*** ０． ０５

司法参与有效性 ０． １６** ０． ０６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４６８． ８３ ４５００． ４３

第一层个案数 ２7２０ ２２８６

第二层省份数 ２８ ２８

省间方差 ０． ０４ ０． ０６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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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模型 ２ 引入三个参与有效性变量。 结果显示，

考虑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影响后， 政府透明度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不再

显著。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参与有效性变量对政府透明度的影响具有中介

效应， 即政府透明度通过影响公众对参与有效性的感知， 进而影响其对政

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政府透明度对公众环保

满意度不具有独立的解释力。 由此可见， 政府形象论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

检验。 年龄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也不再显著， 这表明不同年龄 （世

代） 的公众对参与具有不同的期待， 对当前参与有效性的感知也不同， 而

参与有效性感知是理解不同年龄组群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差异的一

个关键因素。 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变化不大。

回归分析显示， 参与有效性三个解释变量均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的

积极影响， 但回归系数的大小存在差异。 具体而言， 行政参与有效性的回

归系数最大， 系数为 ０． ３３ 且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该结果表明， 政府对污

染举报的回应性越高， 公众对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越满意。 立法参与和司

法参与有效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大致相当。 其中， 立法参与有效性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５ 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 公众的环保意见在立

法过程中得到反映或反馈的可能性越大， 他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

度就越高。 类似地， 司法参与有效性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６ 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

显著， 这表明环境保护工作的司法效率越高，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

满意度就越高。 进一步分析显示， 对因变量取值为满意而言， 立法参与有

效性变量的平均边缘效应为 ０． ０３３， 行政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平均边缘效应

为 ０． ０7３， 而司法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平均边缘效应为 ０． ０３５。 就平均边缘效

应而言， 行政参与有效性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 总之， 本文所提出的三个

研究假设均得到数据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当模型 ２ 引入三个参与有效性解释变量后， 省间的未

解释方差略有增加， 由模型 １ 的 ０． ０４ 变为模型 ２ 的 ０． ０６。 这表明， 随机截

距与参与有效性变量之间存在关联， 当模型未考虑参与有效性变量时， 省

间的真实方差被掩盖了。 模型 ２ 的省间随机截距的方差为 ０． ０６， 对应的中

位比数比 （ｍｅｄｉａｎ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等于 １． ２６。 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从不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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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中随机抽取两名具有相同特征的被访者， 那么他们之间的满意度比数比

有一半的概率大于 １． ２６。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公众满意度为研究对象， 在整合公众参与和程序正义理论基本

洞见的基础上阐明了参与有效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并通过实证分

析对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初步验证。 参与治理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公

众效能感和对政策的支持度， 还能提升公众对多元化观点的包容度， 更容

易接受与自己预期不同的结果。 由于公众参与制度在地方实践中仍受到诸

多制约， 影响公众评价的关键不在于参与行为本身， 而在于参与过程是否

有效。 换言之， 能否感受到政府推动公众参与的努力形塑了公众对治理过

程公平性的感知， 进而影响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

引入参与有效性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拓展现有政府绩效评价与公众满意度研

究。 对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参与有效性感知对公众环保满意

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 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客观绩效论和政府

形象论。 具体而言， 各省的客观污染水平对公众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政

府形象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不稳健。 虽然基准模型中政府透明度对公众

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 一旦考虑了参与有效性变量， 政府透

明度的影响便变得不再显著。 由此可见， 政府形象论有待进一步验证。

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二者间关系

的理解， 澄清并回应学界对公众参与能否提升公众满意度的争论。 现有研

究表明， 并非所有的参与都会对公众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在一些情况

下， 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甚至会对公众满意度产生

负面影响 （马亮、 杨媛， ２０１９； 颜海娜等， ２０２１）。 在另一些情况下， 公

众参与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范柏乃、 金洁， ２０１６； 明承

瀚等， ２０１６）。 本文发现， 公众感知的有效参与是提升公众满意度的关键

所在。 目前， 我国公众参与制度仍不完善， 相关制度规范欠缺可操作性。

地方政府在推行公众参与时往往流于形式， 或者仅仅动员公众参与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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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环节。 这些现象大大抑制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在此情境下， 相比于

公众参与的工具性意义， 其象征性意义对公众评价与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

著。 公众看重的是参与渠道是否畅通、 参与过程是否公平、 想要参与的时

候自己的声音能否被听到。 从这个意义上说， 增强公众对参与有效性的感

知对重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信心、 促进政府与公众间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

的政策意义。

笔者进一步指出， 对参与有效性的考察应当包含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

与三个维度。 从学理上说， 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有效性对公众评价的影

响机理并不完全相同， 分别影响的是公众对政府开放性、 回应性和规范性

的感知。 从治理实践上说， 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紧密联系， 在特定条件

下甚至会相互影响与转化。 这在邻避治理领域尤为明显。 公众对污染性项

目选址的不满既可能延伸到对政府规划与决策过程的质疑， 也可能促使公

众诉诸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三个维度的参与进

行综合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地理解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对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立法、 行政与司法三个参与有效性变

量均有助于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就回归系数和平

均边缘效应而言， 行政参与有效性的影响效应最大， 立法参与有效性和司

法参与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大小相当。 该研究发现表明， 行政参与仍然是公

众参与环境保护事务的主要途径， 公众对此有更为深刻的切身经历和体

验， 对其满意度的影响也更大。

本文的局限性也值得讨论。 首先，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收集于 ２０１５ 年，

距今已有一段时间， 后续的研究需要使用新数据来验证参与有效性与公众

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其次， 本文所使用的法制模块的样本量仅为总调查样

本的 １ ／ ３， 数据的代表性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最后， 限于测量指标的可

获得性， 本文尚未能系统地检验公众参与行为、 主客观参与有效性与公众

满意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后续研究有必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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